
附件
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章程修正案
（2025年核准稿）

一、将序言第二段修改为：“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遵循教育发展规律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以强农兴农为己任，以‘厚德强技、学以致用’为校训，践行‘耕读强农、与时俱进’的办学理念，致力培养适应乡村振兴战略、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。”
二、新增一条作为第六条“学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‘三个代表’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方略，坚定拥护‘两个确立’、坚决做到‘两个维护’；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、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坚持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”（序号顺延）
三、将第十八条第一段修改为：“学校党委按照集体领导、民主集中、个别酝酿、会议决定的原则，集体研究决定重大事项。”
四、将第二十四条（二）“党总支会议”修改为“党组织会议”。

五、将第三十六条“（三）努力学习，完成规定学业”修改为“（三）恪守学术道德，完成规定学业”。

以上修改后，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。


